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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土地执法监管长效机制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的

意见的通知  

 
(洪府发〔2009〕28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区（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部门：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土地执法监管长效机制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的意见》已经市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照此执行。 

  二〇〇九年七月十六日 

  南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土地执法 

  监管长效机制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的意见 

  为严格土地管理，保证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土地调控政策在我市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落

实，促进依法管地、用地，落实耕地保护责任，根据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联

合下发的《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法》（第15号令）和《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土地

执法监管长效机制落实耕地保护共同责任的意见》（赣府厅发[2008]52号），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

下意见： 

  一、各级政府（管委会）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好土地监管工作 

  县、区（开发区、新区）政府（管委会）、乡（镇）政府对辖区内土地管理秩序负有属地管理责

任。县、区（开发区、新区）政府（管委会）、乡（镇）政府主要领导对辖区内耕地保有量、基本农

田保护情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建设用地情况负总责，要逐级建立耕地保有量

台帐，下达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层层签订耕地保护责任状，确定保护面积和质量。 

  二、完善制度，有效预防土地违法案件发生 

  1、建立土地管理秩序预警制度。 

  县、区（开发区、新区）一年度内第二季度累计违法占用耕地面积超过上一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

指标允许占用的耕地面积8%的，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对其主要领导进行预警谈话，责令采取切实措

施加大土地监管力度。 

  南昌县小兰经济开发区、新建县长堎开发区、安义县工业园区、南昌县向塘镇、南昌县莲塘镇、

进贤县民和镇、新建县长堎镇、安义县龙津镇辖区一年度内第二季度累计违法占用耕地面积超过上一



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允许占用耕地面积的8%的，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责令加大土地监管力度。 

  其他乡（镇）辖区一年度内第二季度累计违法用地占用耕地面积超过10亩或者违法用地案件超过3

宗，予以全市通报批评并责令加大土地监管力度。 

  2、进一步完善土地违法行为举报及土地执法动态巡查制度。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采取公布举报电话、举报网站网址、举报地址，设置举报箱等措施方便群众

举报土地违法行为，及时掌握违法用地信息，进一步完善土地违法案件的举报、受理、查处制度。各

级信访部门受理了反映土地违法行为的来信来访应及时转交给同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调查。 

  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切实履行各自执法职责，按照《江西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责任

制》（赣国土资发[2008]21号）的要求全面落实土地执法动态巡查制度，在土地违法行为处于萌芽阶

段就及时发现，从而有效制止、处理土地违法行为。 

  三、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组织和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配合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工作，形成土

地管理合力 

  1、村委会、国有农场、国有林场对本村、农场、林场的土地违法行为应及时制止并报告县（区）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和上级政府。乡（镇）政府应积极配合县（区）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调查土地违法案

件，制止土地违法行为。 

  2、国土资源、发展改革、规划、建设、房产管理、工商和电力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

形成监管合力。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项目，发展改革部门不得办理项目审批、核准手续；规

划部门不得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建设部门不得办理施工许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得受理土地登

记申请；房产管理部门不得办理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工商部门不得为以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作为经

营场所的企业办理工商登记；电力和市政公用企业不得通电、通水、通气。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本

《意见》规定，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建设项目办理有关手续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进一步完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与监察部门、司法机关之间的案件移送制度。 

  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对依法应追究违法行为人行政纪律责任的，国土

资源管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其他处理决定后应当及时移送同级监察部门；对涉嫌犯罪的土地违

法案件，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必须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对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法移送的土地违法

案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受理。 

  四、严格依法依规处理各类土地违法案件 

  1、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依法应拆除的，由市、县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责令当事人限期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市、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申请同级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2、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违法用地上的建筑物及附属设施，依法应没收的，市、县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地上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清单、移送书一并移

交同级审计部门审计后，由市、县政府委托市、县土地储备机构收储。 

  3、对确需补办手续的土地违法案件，依法处罚后，从新从高进行征地补偿和收取土地出让金及有

关规费。 

  五、建立健全遏制土地违法违规行为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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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建立土地管理成效与干部选拔任用相挂钩制度。 

  县、区（开发区、新区）政府（管委会）、乡（镇）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选拔任用时，任免

机关应将依法依规用地、节约集约用地、违法用地、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比

例情况以及土地违法案件引发重大土地信访情况纳入考核内容。 

  2、建立土地管理成效与政府领导责任追究相挂钩制度。 

  县、区（开发区、新区）辖区一年度内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达到15%以上，或者虽然未达到15%，但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

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乡（镇）辖区一年度内违法用地案件6宗以上（含6宗）、违法占用耕地面积21亩以上（含21亩）

或者乡（镇）政府违法用地的，对其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视情节轻重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对其他需依法追究责任的情形依法严肃处理。 

  3、建立土地管理成效与建设用地报批工作相挂钩制度。 

  县、区（开发区、新区）上一年度违法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的比例达到15%

以上的，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暂停组织其辖区内的建设用地报批工作，待土地违法案件及有关责任人

查处到位后，再组织其辖区内的建设用地报批工作。 

  六、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认真组织学习培训 

  各级政府和各相关部门特别是国土资源、监察、人事部门要制定学习计划，把国土资源法律法规

列入各级干部培训的主要内容，切实抓好干部的培训教育，明确违法用地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提高

依法用地管地的自觉意识。要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开展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和政策知识的普及宣传，进一步增强广大乡村干部、城乡居民、企业法人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

的自觉性，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学法、知法、守法、执法的浓厚氛围。 

  七、东湖区贤士湖管理处、红谷滩新区沙井街道办事处、红角洲管理处、九龙湖管理处、凤凰洲

管理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高校园区管理处、艾溪湖管理处参照乡（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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